真理大學
申請「取消行政院定額減免補助」切結書
	學生姓名
	
	學號
	

	系所班別
	
	聯絡電話
	學生：
家長：


事由：
本人於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起擬申請下列同性質之教育補助：
  □人事行政總處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 
  □法務部被害人子女就學補助 
  □法務部受刑人子女就學補助
  □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
  □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單親培力計畫學費

  □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子女就學補助

  □其他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故申請於修業年限內取消「行政院定額減免學雜費方案」，如欲更改原申請項目請至生活輔導組辦理，以上切結確實無訛。
此致

真理大學

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(學生簽章)
身分證字號：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